法学（专转本）专业202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030101K     标准学制：   两年      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江苏、面向全国，培养政治思想素质过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崇高法治信仰、扎实法学理论基础、合理知识结构、熟练职业技能，具备崇尚法治、捍卫公正、恪守良知的职业品格，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能够适应未来职业和社会发展，能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等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5年左右在职业和专业领域预期达到的目标：  
[bookmark: OLE_LINK1]目标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良好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
目标2：能综合运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依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解决法律服务实际问题。
目标3：能胜任从事法学专业范围内的理论及实务工作要求，具备创新创业能力。
目标4：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富于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成为团队骨干。
目标5：具有国际视野，紧跟国际新进展，通过自主学习和不断实践，适应职业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强的职场核心竞争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达到如下要求： 
毕业要求1：具备过硬的政治品格。铸牢理想信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备崇高法治信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毕业要求2：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了解法学学术理论前沿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与趋势。
毕业要求3：具有全面的学科素养。了解法律职业必需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
毕业要求4：具有良好的反思能力。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毕业要求5：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掌握法律文献检索、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辩论、法律谈判等技能，具有能综合运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6：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分析、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和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能力。
毕业要求7：具有处理涉外法治事务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掌握国际法知识，具有处理涉外法治事务的实践能力。
[bookmark: _Hlk143811249]毕业要求8：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熟悉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毕业要求9：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及组织能力。熟悉法律工作的职业要求，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具备坚实的组织、协调能力。
毕业要求10：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具有能够胜任法学专业范围内的理论及实务工作的体能要求，承担建设法治国家的职责。
毕业要求11：具有深厚的职业情怀。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健全的职业人格和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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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具备过硬的政治品格。铸牢理想信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备崇高法治信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1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

	
	1-2坚定法治信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植于心，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了解法学学术理论前沿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与趋势。
	2-1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法学基本原理、法律制度、法律应用知识及法学方法知识，形成整体性法学专业知识体系。

	
	2-2掌握以宪法为统领，以刑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

	
	2-3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展与趋势，具备结合法学理论前沿研究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3.具有全面的学科素养。了解法律职业必需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
	3-1了解与法律实践相关的管理、财务、金融、审计等其他学科知识，形成合理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满足法律职业工作的需要。

	
	3-2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

	4.具有良好的反思能力。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4-1掌握法律方法的内容，具备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思维方式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能。

	
	4-2掌握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推理的方法，有效解决实际发生的法律问题。

	5.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掌握法律文献检索、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辩论、法律谈判等技能，具有能综合运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1掌握检索法律文献的方法，检索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等，具备应用各种法律资源的能力。

	
	5-2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格式，熟练运用法律逻辑，规范使用法言法语。

	
	5-3具有能综合运用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

	6.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分析、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和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能力。
	6-1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熟练使用相关工具，从多个维度分析法律问题，能够设计、开发以及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相应方案。

	
	6-2具有创造性思维，能综合运用所学创造性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法学研究能力。

	7.具有处理涉外法治事务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掌握国际法知识，具有处理涉外法治事务的实践能力。
	7-1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掌握国际法知识。

	
	7-2具备国际视野，掌握专业术语，能够阅读外文专业文献及资料，具备处理涉外法治事务的能力。

	8.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熟悉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8-1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反思精神和创新思维，勤于分析和研究，乐于反思和创新； 

	
	8-2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形成科学的反思方法与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

	9.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及组织能力。熟悉法律工作的职业要求，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具备坚实的组织、协调能力。
	9-1具备做好法律工作和领导工作必备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9-2具有坚实的组织、协调能力，能有效协调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

	10.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具有能够胜任法学专业范围内的理论及实务工作的体能要求，承担建设法治国家的职责。

	10-1身体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10-2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够胜任从事本专业范围内的各项工作的要求。

	11.具有深厚的职业情怀。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健全的职业人格和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
	11-1具有健全的职业人格，形成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参加公益普法活动等。

	
	11-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具有社会责任感，理解、认同并遵守社会公德。



三、主干学科和核心课程 
（一）主干学科
法学
（二）核心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

四、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
（一）毕业条件
（1）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和环节，获得规定的81个学业学分；
（2）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和人文素养，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标准，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3）在允许的修业年限内（2-4年），达到毕业条件的学生，准予毕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
（二）学位授予条件
达到《盐城师范学院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学生，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五、课程体系结构及学分学时分配 
（一）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统计表
	课程类别
	学分数
	学分比例
	学时数
	学时比例

	通识课程模块
	必修
	14
	17.28%
	240
	23.81%

	
	选修
	6
	7.41%
	96
	9.52%

	学科平台课程模块
	必修
	24
	29.63%
	384
	38.10%

	专业课程模块
	必修
	16
	19.75%
	256
	25.40%

	
	选修
	2
	2.47%
	32
	3.17%

	[bookmark: _Hlk207291361]实践教学模块
	必修
	19
	23.46%
	/
	/

	
	选修
	
	
	/
	/

	合    计
	81
	100%
	1008
	100%



（二) 实践教学课程统计

	类    别
	学分
	学分比例
	学时
	周数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
	
	
	
	

	课内实验（实践）
	
	
	
	

	实践教学
	19
	23.46%
	/
	/

	通识课程
	
	
	
	

	合    计
	19
	占总学分比例
	23.46%
	


（三）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5
	6
	7
	8

	考试课程(门)
	5
	6
	0
	0


（四）各学期周学时数统计

	学  期
	5
	6
	7
	8

	周学时
	24.84
	25.68
	17.26
	16.5





 1

六、课程指导性修读计划
（一）通识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讲授
	课内
实践
	自主
学习
	课外
实践
	
	
	

	通识
课程
	必修
课程
	142221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2
	
	
	6
	5
	考查
	

	[bookmark: _Hlk207292239]
	
	14222100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2
	
	
	6
	6
	考查
	

	
	
	1422210010
	[bookmark: OLE_LINK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2
	
	
	6
	6
	考试
	

	
	
	1423100350
	形势与政策(5)
	1
	8
	8
	
	
	
	5
	考查
	

	
	
	1423100360
	形势与政策(6)
	
	8
	8
	
	
	
	6
	考查
	

	
	
	1423100370
	形势与政策(7)
	
	8
	8
	
	
	
	7
	考查
	

	
	
	1423100380
	形势与政策(8)
	
	8
	8
	
	
	
	8
	考查
	

	[bookmark: _Hlk207292041]
	
	1080008020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16
	
	
	
	5
	考查
	

	
	
	154300004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32
	
	
	
	5
	考查
	

	
	
	1262210010
	人工智能通识
	1
	16
	16
	
	
	
	6
	考查
	

	
	
	应修小计
	14
	240
	240
	
	
	
	
	
	

	[bookmark: _Hlk207292083]
	
选修
课程
	
	四史类
	2
	
	
	
	
	
	5
	考查
	


每一类课程须至少各修2学分（共修6学分）

	
	
	
	美育类
	2
	
	
	
	
	
	6
	考查
	

	
	
	
	创新创业类
	2
	
	
	
	
	
	7
	考查
	

	
	
	应修小计
	6
	96
	96
	
	
	
	
	
	




（二）学科平台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讲授
	课内
实践
	自主
学习
	课外
实践
	
	
	

	学科
平台
课程
	必修
课程
	1122104580
	法理学
	3
	48
	48
	
	
	
	5
	考试
	

	
	
	1122100490
	宪法学
	3
	48
	48
	
	
	
	5
	考试
	

	
	
	1122260040
	民法（上）
	3
	48
	48
	
	
	
	5
	考试
	

	
	
	1122260010
	刑法总论
	3
	48
	48
	
	
	
	5
	考试
	

	
	
	1122103800
	行政法
	3
	48
	48
	
	
	
	5
	考试
	

	
	
	1125100090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2
	32
	32
	
	
	
	
6
	考试
	

	
	
	1122260020
	刑事诉讼法
	3
	48
	48
	
	
	
	6
	考试
	

	
	
	1122260030
	民事诉讼法
	3
	48
	48
	
	
	
	6
	考试
	

	
	
	1172260020
	文献检索与学术写作
	1
	16
	16
	
	
	
	5
	考查
	

	
	
	应修小计
	24
	384
	384
	
	
	
	
	
	





（三）专业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考核类型
	备注

	
	
	
	
	
	
	讲授
	课内
实践
	自主
学习
	课外
实践
	
	
	

	专业
课程
	必修
课程
	1122903540
	中国法律史
	3
	48
	48
	
	
	
	5
	考查
	

	
	
	1124100230
	刑法各论
	3
	48
	48
	
	
	
	6
	考试
	

	
	
	1124100200
	商法
	3
	48
	48
	
	
	
	6
	考查
	

	
	
	1122370030
	民法（下）
	3
	48
	48
	
	
	
	6
	考试
	

	
	
	1122103820
	行政诉讼法
	2
	32
	32
	
	
	
	6
	考查
	

	
	
	1122103760
	国际法
	2
	32
	32
	
	
	
	6
	考试
	

	
	
	应修小计
	16
	256
	256
	
	
	
	
	
	

	
	选修
课程
	1124100170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2
	32
	32
	
	
	
	5
	考查
	

	
	
	1122370010
	律师实务
	2
	32
	32
	
	
	
	6
	考查
	

	
	
	应修小计
	2
	32
	32
	
	
	
	
	
	







（四）实践教学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开课学期
	考核类型
	备注

	
	
	
	
	
	
	讲授
	课内
实践
	自主
学习
	课外
实践
	
	
	

	[bookmark: _Hlk207294683]实践
教学
环节
	必修
课程
	1124100960
	专业实习
	8
	18周
	
	
	
	
	7
	考查
	

	
	
	1122101850
	毕业论文
	8
	18周
	
	
	
	
	7-8
	考查
	

	[bookmark: _Hlk207292673]
	
	1140000010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5-8
	考查
	

	
	
	1319901170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5-8
	考查
	

	
	
	应修小计
	19
	
	
	
	
	
	
	
	




7、 
七、各学期教学时间与活动安排表
教学时间分配表
	  学期
项目
及周数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合计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课堂教学
	16
	16
	
	
	

	复习考试
	1
	1
	
	
	

	专业实践
	
	
	
	
	

	毕业论文（设计）
	/
	/
	
	
	

	机动
	0.5
	0.5
	
	
	

	寒暑假
	12
	4
	16

	教育周数
	19
	19
	19
	16
	73

	学年周数
	50
	39
	89


各学期教学活动安排表
	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第五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第六学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形势与政策(5)
	0.25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形势与政策(6)
	0.25
	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人工智能通识
	1
	16

	
	四史类
	2
	32
	
	美育类
	2
	32

	
	法理学
	3
	48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2
	32

	
	宪法学
	3
	48
	
	刑事诉讼法
	3
	48

	
	民法（上）
	3
	48
	
	民事诉讼法
	3
	48

	
	刑法总论
	3
	48
	
	刑法各论
	3
	48

	
	行政法
	3
	48
	
	商法
	3
	48

	
	文献检索与学术写作
	1
	16
	
	民法（下）
	3
	48

	
	中国法律史
	3
	48
	
	行政诉讼法
	2
	32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2
	32
	
	国际法
	2
	32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小计
	31.25
	472学时
+3周
	
	小计
	33.25
	488学时
+3周

	第七学期
	形势与政策(7)
	0.25
	8
	第八学期
	形势与政策(8)
	0.25
	8

	
	创新创业类
	2
	32
	
	毕业论文
	8
	16周

	
	专业实习
	8
	18周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毕业论文
	8
	2周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小计
	21.25
	40学时
+18周
	
	小计
	11.25
	8学时
+16周



八、课程体系拓扑图
以学生学习成果为起点，反向设计能对学生能力有清晰映射关系的课程体系。为最大限度地剖析各个学期开设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各专业“课程体系拓扑图”不限于固定表现形式，应根据学科专业特点，清晰、个性化、有逻辑地展示出课程修读指引和培养路径。
[image: ]法学专业（专转本）课程体系拓扑图
 


九、毕业要求与课程关联矩阵
法学（专转本）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及教学活动关联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实践
	毕业
要求1
	毕业
要求2
	毕业
要求3
	毕业
要求4
	毕业
要求5
	毕业
要求6
	毕业
要求7
	毕业
要求8
	毕业
要求9
	毕业
要求10
	毕业
要求11

	
	
	
	
	
	
	
	
	
	
	
	

	
	1-1
	1-2
	2-1
	2-2
	2-3
	3-1
	3-2
	4-1
	4-2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11-1
	1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形势与政策
	H
	
	M
	　
	　
	　
	　
	　
	　
	　
	　
	　
	　
	　
	　
	　
	　
	　
	　
	　
	　
	　
	　
	　

	法理学
	H*
	　
	M
	
	　
	　
	　
	L
	　
	　
	　
	　
	　
	　
	　
	　
	　
	　
	　
	　
	　
	　
	　
	　

	宪法学
	H*
	　
	M
	　
	　
	
	　
	L
	　
	　
	　
	　
	L
	　
	　
	　
	　
	　
	　
	　
	　
	　
	　
	　

	中国法律史
	　
	　
	
	　
	　
	H*
	　
	　
	　
	　
	　
	　
	L
	　
	　
	　
	　
	　
	　
	　
	　
	　
	　
	　

	刑法总论
	M
	　
	H*
	　
	　
	　
	　
	　
	　
	　
	　
	　
	L
	　
	　
	　
	　
	　
	　
	　
	　
	　
	　
	　

	民法（上）
	M
	
	H*
	　
	　
	　
	　
	　
	　
	　
	　
	　
	L
	　
	　
	　
	　
	　
	　
	　
	　
	　
	　
	　

	行政法
	H
	　
	M
	　
	　
	　
	　
	　
	　
	　
	　
	　
	L
	　
	L
	　
	　
	　
	　
	　
	　
	　
	　
	　

	法律职业伦理
	M
	M
	　
	　
	　
	　
	　
	M
	M
	　
	　
	　
	　
	　
	　
	　
	M
	M
	　
	M
	　
	　
	H*
	M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M
	　
	　
	　
	　
	　
	　
	　
	　
	　
	　
	　
	　
	　
	　
	　
	　
	　
	M
	M

	刑事诉讼法
	M
	　
	H
	　
	　
	　
	　
	　
	　
	　
	　
	H
	L
	　
	　
	　
	　
	　
	　
	　
	　
	　
	　
	　

	文献检索与学术写作
	　
	M
	　
	　
	　
	　
	　
	　
	　
	H
	　
	　
	M
	　
	　
	　
	　
	　
	　
	　
	　
	　
	　
	　

	国际法
	M
	　
	H
	　
	　
	　
	　
	　
	　
	　
	　
	　
	L
	　
	M
	　
	　
	　
	　
	　
	　
	　
	　
	　

	民事诉讼法
	M
	　
	H
	　
	　
	　
	　
	　
	　
	　
	　
	H
	L
	　
	　
	　
	　
	　
	　
	　
	　
	　
	　
	　

	行政诉讼法
	M
	　
	H
	　
	　
	　
	　
	　
	　
	　
	　
	H
	L
	　
	　
	　
	　
	　
	　
	　
	　
	　
	　
	　

	刑法各论
	M
	　
	H*
	　
	　
	　
	　
	　
	　
	　
	　
	　
	L
	　
	　
	　
	　
	　
	　
	　
	　
	　
	　
	　

	民法（下）
	M
	　
	H
	　
	　
	　
	　
	　
	　
	　
	　
	　
	L
	　
	　
	　
	　
	　
	　
	　
	　
	　
	　
	　

	商法
	M
	　
	H
	　
	　
	　
	　
	　
	　
	　
	　
	　
	L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M
	　
	H
	　
	　
	　
	　
	　
	　
	　
	　
	　
	L
	　
	　
	　
	　
	　
	　
	　
	　
	　
	　
	　

	律师实务
	　
	　
	　
	　
	M
	　
	　
	　
	　
	　
	　
	H
	　
	　
	　
	　
	　
	　
	　
	M
	　
	　
	H
	　

	创新创业活动
	　
	　
	　
	　
	　
	　
	　
	　
	　
	　
	　
	　
	　
	　
	　
	　
	H*
	H*
	　
	　
	　
	　
	　
	L

	劳动教育实践
	　
	M
	　
	　
	M
	　
	　
	　
	M
	　
	　
	L
	　
	　
	　
	　
	　
	　
	　
	　
	　
	M
	　
	　

	专业实习
	　
	　
	　
	　
	M
	　
	　
	　
	　
	　
	　
	H
	　
	　
	　
	　
	　
	　
	　
	M
	　
	　
	H
	　

	毕业论文
	　
	　
	　
	　
	M
	　
	　
	　
	　
	　
	　
	H
	　
	　
	　
	　
	　
	　
	　
	M
	　
	　
	H
	　


说明：若某课程或实践环节支撑某个目标的达成，则在相应的空格处打“H”“M”或“L”，“H”表示高度支撑此要求（某一门课程对于具体某一毕业要求的指标点覆盖度大于80%）；“M”表示中度支撑此要求（某一门课程对于具体某一毕业要求的指标点覆盖度50%-80%之间）；“L”表示低度支撑此要求（某一门课程对于具体某一毕业要求的指标点覆盖度低于50%）。H*标记课程为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2-3门，一般为核心课程，专业平台课程或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课程）。




法学专业（专转本）本科人才协同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    030101K                     协同单位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等    

一、协同培养目标
本专业与校外法律实务部门建立协同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培养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具有崇高法律信仰，掌握各类法律方法和法律实践能力，富有团队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在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领域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协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外法律实务部门的指导下，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管理法律事务、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1.具备崇高法律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2.了解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方法。
3.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严谨的法律方法，能够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分析和处理法律实务问题或案件。
4.具有较强的法律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5.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法律沟通技能。
6.具备较强的协调组织、团队合作与创新创业能力。

三、协同开设课程
课内实践课程：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独立实践课程：
专业实习、专业见习等。


四、学分、学时分配表
【列出每门协同实施课程的学分和学时数】
	  学期
项目、
学分及周数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合计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课程内实践
	周数
	
	
	
	
	

	
	学分
	
	
	
	
	

	独立实践
	周数
	1.5
	1.5
	18
	16
	39

	
	学分
	0.75
	0.75
	8.75
	8.75
	19



五、教学安排表
【列出每门校外协同实施课程的开课进度、学时、学分】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实践环节）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教学周数与周学时分配
	考核
形式
	备注

	
	
	
	
	
	
	5
	6
	7
	8
	考试
	考查
	

	
	
	
	
	
	
	16
	16
	0
	0
	
	
	

	独立实践
课程
	必修
	1124100960
	专业实习
	8
	18周
	
	
	18周
	
	
	考查
	

	
	
	1122101850
	毕业论文
	8
	18周
	
	
	2周
	16周
	
	考查
	

	
	
	
	劳动教育实践
	1.5
	1.5周
	
	
	
	
	
	考查
	

	
	
	1122104710
	创新创业活动
	1.5
	1.5周
	
	
	
	
	
	考查
	



                                               执笔人：   葛伟    
                                                审核人：   周丽    
 终审人：   朱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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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专转本）创新创业活动学分认定标准
	学分
类型
	项目类
	内容或等级
	学分
	说明

	创新
学分
	学科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6
	证书或发文

	
	
	国家级二等奖
	5
	

	
	
	国家级三等奖
	4
	

	
	
	省部级一等奖
	4
	

	
	
	省部级二等奖
	3
	

	
	
	省部级三等奖
	2
	

	
	
	校级一等奖
	2
	

	
	
	校级二等奖
	1
	

	
	
	校级三等奖
	0.5
	

	
	
	参赛（校级以上）
	0.2
	每次0.2学分，累计不超过0.4学分。

	
	
	院级一等奖
	0.5
	累计不超过1.0学分

	
	
	院级二等奖
	0.3
	

	
	
	院级三等奖
	0.2
	

	
	
	参赛（院级）
	0.1
	

	
	论文或专著
	专业核心期刊
	4
	论文专著原件
SCI\EI收录另加2分

	
	
	一般期刊
	2
	

	
	
	出版专著
	6
	

	
	专利
	发明专利
	6
	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
	4
	

	
	
	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
	2
	

	
	参加教师科研训练项目
	国家级项目
	2
	指导教师出具证明材料

	
	
	省级项目
	1
	

	
	
	校级项目
	0.5
	

	创业
学分
	创业项目
	国家级
	4
	证书或发文

	
	
	省级
	2
	

	
	
	校级
	1
	

	
	创业获奖
	国家级一等奖
	6
	

	
	
	国家级二等奖
	5
	

	
	
	国家级三等奖
	4
	

	
	
	省级一等奖
	4
	

	
	
	省级二等奖
	3
	

	
	
	省级三等奖
	2
	

	
	
	校级一等奖
	1.5
	

	
	
	校级二等奖
	1
	

	
	
	校级三等奖
	0.5
	

	创业
学分
	创业获奖
	参赛
	0.2
	每次0.2学分，累计不超过0.4学分。

	
	创业实践
	公司注册并实际运行
	2
	公司注册文件

	素质
学分
	素质类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5
	证书或发文

	
	
	国家级二等奖
	4
	

	
	
	国家级三等奖
	3
	

	
	
	省级一等奖
	3
	

	
	
	省级二等奖
	2
	

	
	
	省级三等奖
	1
	

	
	
	校级一等奖
	1
	

	
	
	校级二等奖
	0.5
	

	
	
	校级三等奖
	0.3
	

	
	
	参赛
	0.1
	每次0.1学分，累计不超过0.2学分。

	
	社会实践活动
	
	0.3-0.5
	至少参加3次，每次活动成绩：合格计0.3学分，良好计0.4学分，优秀计0.5学分。

	
	学术讲座
	
	0.2
	至少参加4次，每次0.2学分，累计不超过0.8学分。

	
	创业讲座（含论坛）
	
	0.2
	累计不超过0.4学分

	
	素质拓展活动（含青年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
	
	0.1
	累计不超过1.0学分

	技能
学分
	模拟法庭
	
	0.2
	至少参加2次，每次0.2学分，累计不超过1.0学分。

	
	庭审观摩
	
	0.2
	至少参加2次，每次0.2学分，累计不超过1.0学分。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1.0
	获得国家认可的其他各类正规资格证书，每项0.5分，累计不超过2分。

	
	第二学位证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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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师范学院劳动教育实践学分合格认定标准（试行版）
	项目类别
	学分
	内容
	评定标准
	认定部门

	日常性劳动
	0.5
	家务劳动
	累计劳动时长20小时及以上获0.5学分
	各二级学院

	服务性劳动
	0.5
	校园“三化”活动等
	参与1次发布活动获0.25学分
	后勤保障集团等

	
	
	志愿服务
	参与2课时的活动获0.05学分
	各二级学院

	生产性劳动
	0.5
	学术论文或专著
	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核心期刊论文1篇获0.5学分
	相关职能部门
各二级学院

	
	
	
	以第二作者发表专业核心期刊论文1篇获0.3学分
	

	
	
	
	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普通期刊论文1篇获0.3学分
	

	
	
	
	参与出版专著获0.5学分
	

	
	
	文艺类、新闻类等非学术性原创作品
	独创发表校级及以上官方平台作品1件获0.3学分
	

	
	
	
	独创发表院级官方平台作品1件获0.1学分
	

	
	
	学科、科技
创新类竞赛
	参加国家级竞赛获0.5学分
	

	
	
	
	参加省级竞赛获0.3学分
	

	
	
	
	参加校级竞赛获0.1学分
	

	
	
	创业实践
	公司注册并实际运行获0.5学分
	

	
	
	科技发明
	参与各级各类科技发明0.5学分
	

	
	
	教学科研
	参加国家级教研项目获0.5学分
	

	
	
	
	参加省级教研项目获0.3学分
	

	
	
	
	参加校级教研项目获0.1学分
	

	
	
	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1次获0.1学分
	

	
	
	社区服务
或其他志愿活动
	参加1次获0.1学分
	

	
	
	创新创业
计划训练项目
	参加国家级创新项目获0.5学分
	

	
	
	
	参加省级创新项目获0.3学分
	

	
	
	
	参加校级创新项目获0.1学分
	


说明：
1.劳动教育实践学分由3个项目构成（日常性劳动、服务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学生必须修满3个项目类别各0.5学分（全部修满后劳动教育实践认定为合格），且3个项目类别之间学分不可相互抵认。
2.家务劳动主要由学生家长签字认定学生完成该项任务的数量与质量，同时学校会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学生进行家务劳动测试，测试不合格者家务劳动学分需要重新认定。
3.生产性劳动学分：同一劳动成果不得同时计入生产性劳动学分与创新创业活动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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